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
校办〔2016〕5号
校长办公室关于清明节放假的通知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现将全校清明节放假时间公布如下：4月2日（星期六）、4月3日（星期日）正常休息，4月4日（清明节，星期一）放假。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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